2, 1
/zaﬁﬂ4 3P 4k
pex (AT A BEH pr ke
T 2 EpE
AR 4 RiEE
P 3 A
i Ae 2 e E RN
w2 WHHE
m AR
R
4
BN
£ Fa
SR ey
I ;,J :i A RE j_j\;}—ikuﬁg
R B 0 Ko

=

G S IR T SR T

BELY B oo

Fa 2 Hep2 B W o

TR R A L R LA

PR CMmEP kG P2
¥F 224

T ARG

- },\'gy:‘:r‘,'fa",llj/i-ﬁi’? )
RS
%’%ﬁkiﬁ@i

REREIENE P
112 & 3% % % 84845

TEE AR ARIIZED? 24P T F

P AR R~ A P M
E* htary &7 3 OFOOOE0000
Lie AN s AR PAL S AR
A

CES S E R R

Hp & o vz dicw > L8 p 3
T BRI P AT H AN P P



kR w F o p RO L e e ok iEiE 2 Pz 10
PR ?L‘a@ﬂ s R ATy 0 AFPERE F 26218 % 1
B~ FAE A BTF P o X BmEIFRITPF T A
el RAF LR LR B R F’“&L\i;‘éia R
GLEEFEAT AR BREY T > X SR
AT o T 2 o LR B AT
Atk m g EANPLATAFEZEL AT o ﬁ
eH e A ®T8E11? 30p - ’”ﬁf?.@
HF2r oA ET 4 (LAY 53997 ) > R A
MAzgim e o= 2 R FF G E 0 112887 16 2
TRy R F LA (A ARSF19TE) - &
ST B R 0 B AKwrnd ;¥ AR RA13E37 188
VEHERR RO AL ARG AR 2 A (LA
ER3TTE) > Meciv B MAF 720 113£37 259 2 3 37
FERPER A TN AL (LARE $382F) o @47}«
A2 o AT Frw 2 o HEINR T MA S 2 e
7 FRrw AzE A 0 ﬁ* °
;rg-‘fp#mi o RAFFRRFRL A B R
AHZFF-F 3 é«_t Lo A FE I % 2000F ¥ 19 ¥ 2
HETFP~ o AMEREWIIEELA? 9p ERE Sk E iR A
S (RAMREF3IBE) ’-"E’)%'lﬁ‘%&?’%i‘«»%#?%xz%’i?—ﬁ
AHZFF- 23 P@EBRL L ITE FNEF TR

fiillir, gy IBd AWK H
m-pmﬁﬂ PR3 P E TR 53860 & 2 era a5
n;lﬁ'%ﬁ‘?p o0 H - 33 L

TG

by

P24 244D OROOORMIE ¥ (=)
a‘i’;‘f«) 2R A o ARE PR AL PR
Ak AL RREIPBRTELE Y P OFOFEIE00005L
2 (THAL-25LES ) 2 R R o ARE PR VR



.

PR ARE AR L P R L PRESE Y 3 OF
Oﬁ oammwa< HAL-3BE ) 2 p LB Ar A o AL
e 4 KRB AIBREP LR o R PR
FOINE G A T 2D ﬂ‘ M T46 14125 8
ﬁ@é%i%)*i' #

.J
7;_

BREEANTERFAD PTG FANTRE TR ERE
e At 5 H A Bl A BT SRR R R TSP R
£ 2B WE o

PIRpEl s & /4] -2%02
Frpd g d o n sLAERER LR F LB FAER
—F-‘J J[:]’%dv,;l,'.’fo

xi

‘ i§

(D) k3 ~faﬁ<-\»~fai-a”3'—~fak3\_\ I N R SR
EP TR BEHEIIF -

RS s zl'\?’r’x?p: 2l f—?é’i’ri%i‘é s AR I T2 N
AU P EE T RE T LN RE T RRRY TR
T2 h o r KXW 2 NG E KR > ST
ﬁ’]f}\;if’ 5§%13L1E’T;Lp%lﬁl*%4’iq;&g fﬁ%;—/ﬁ

8 00# 2 A @ ATmABYE P EF OB RMGH R RD

zZorF EE R XU o F R 38HE 127 27P B ?.E’»,EJ A
_i_;liaipi“,a B S Bgﬁf\f’/fﬁ—i é'lgﬁyﬂi“px——xﬁ' T2 ’3;54\]:73‘]‘@_

ARE T TR RPN /\v)g f?’f'l_%?ff
b HAEEFEUFTHL LR D D2 5 EF ]
/gf)}'.%é ii?ﬁ.»iiff.;Io



ﬁﬁ~%£9$W%%ﬁiﬂ“O&CW‘ £.00003L: 4
(T 412524 ) 2 pfumars o ﬂ\‘i iR A R
ESNNCEE - -1 w%ﬁiﬁﬂﬂD&Cﬁﬁ%éwmmﬁéﬁ
ZRMEIFA D FIIRAER P P RAELBRY EG
g 5B 41-35L2 ApiseE 5 > P AT ~ PAEHRE MR kg R
AuRF S PMEEA]-25 L2 ApARiE S B Epd R

%,

g EEEA s BRSNS 412502 5 2 4]-350
bﬁﬁwm%%1‘W4ﬂ%%ﬁsﬁ(i$&%—$ﬂi
%27 ) » & )a P JTI)’:]—i*"ﬁJLzz% *112# 5% 8p ¥
AR A F % 112480856250 3 h41-25 2 4 2 41-35F 4 5
EMBEFEN LT AE7H (LAKRE- %612 %TIFE) » 2%
ARIRFEBLREY  FU%RLHEET L (L ARE- §
2T9F ) " HMERAZIH MG %E‘E‘? °
O+ FAEBEE 428 5 2 B A 0 FF R
HHLEF AL A B 40D FRE S ik
HPETLE (L2 E-5T0F ) - RAxtH:sEM

¥

|

N~
~
X
X

757

P Ri- 25 e FE21.2T 3 22 5B
REA RIS 252 1 CILM-T & AR TR
ReX Eﬁ%ﬁw ST 25 iJ’&?%&ﬁﬁiﬁ

AP BRI
SEEER S S RS S R L



40052 @2d 2 ngg 0 T o
L R P
5‘“]_35‘];'2—‘ T*' 73*\:'\.3
AR F %2005 3 ~ FriEdbE M F %855 61 & %"J-?C %’3
ABBELZ| b)) o MAF R A 2 AP R EM A F L B
2Rl Ao B oo A WA A2 QIR EPE G o 0
DR A AR AT EREL 2 FE S 0 K
)ﬁ‘—\ £ XAk A R ‘g v ‘
o PRI LA - R A 2k

e P (Gldede 3t p RS s NS kL E ) G

e

VA

S 1 22 N ! s ’ -~
£°J°m¥%wwsaiﬁ¢:2;%¢m%%u&%@%@
B
A

Ve

|

fxe
%i?\é&%ﬁ,x;£@g¢mw'
N r
28

N
| =
hd
S
T
(w
-k
c
¢
=
B
IR

ﬁ ﬂ% MR - BEHTERP > p R AL HEP &
TR :

155@%7%@2? y T
[§ g T* 6l % ¢ 3 F RALP XA
et R4 547"?75‘5" P 1132 119F ) o R+ B
BHERET o T m412%ﬁ#ww \éw #T 1
¥ 25

F
git
=
f-‘m
W o

: ]

41: g MO
s
=
4~
T
E

;mﬁmg— ﬁ(ﬂjﬂm§—§2%E ’“%9?‘

)’Eiﬁﬁf e A R R



7
(3)p 1= j\*ﬁ SRR S R RAL S P D n‘z“\?i‘i’if?_

A AL E i AL FE

1

‘:AJ‘\

PadP R d R BERE13F5 2 - A > AT “%-,’%i
FR*2 B MIRLERKE > ZFTARZ P I r 2
P ML B EABERApD B S F 89082
é%#%ﬁ’ﬂ42?%@@ﬁii°ﬁm@%$§5

%j’&"” l;].‘ l"l }X%IJ = ,)/fg/y 7$#%\ PX)&

"

-

m

>~

N

+ |4

e Ny
TAY

E!

=

B3

/

w285+ 135 i%‘ﬁ/»\ o ¥ — Lt ¥ 2k F35d FOf
q" '/a‘_FE » M /f—]i?g émnﬁﬁﬁ‘v/{ }\/ﬁ. ’ I—/Li‘ﬂ:{}?:]_?‘zi lg
‘fﬁ %ﬂ«MPa LA P TAY APRF I ALk

B = ““J}/{FTIH‘%‘ REEZTP R (R ?“I‘fmﬁ" % 382

N \

N

T W

A

) ,QEEF‘QL/‘iiE“EP‘i:IﬂﬁL?Fﬂ #2280 % 135 2
- IR L ‘}t/‘Ln#\ﬁ‘E]I‘%?a.i R ESRE R L
i?ﬁg’ﬁﬁwﬁiﬁ¢g NIV

(@)~ R FeR G B A R 42 99817 8p &2 111£20 145p
 H\ 2

2 B H R R A R0 EpEy AER Y L
Beooom A ]11E2% 14p ‘E*EL%“%E'J%%F,E%:_%%:T‘&C%M\
SRR ;AR MAFR 2B AL R RN
vt B 110BBEB00530%% ~ 099B001225. =5 # & (L Afx ¥ -
F210F ~ F227TF ) » K RQ9EPF & il 3 ¥ 2L1% S s B i@

o IR AL W E TR R E R ARAY P ¥
:]‘%‘o

Oh L RANERBED (L UFEe PERI PR &
o, ka4 g@@s“ WAL (IR R o 2 e R
Fﬁ,,%f,’?o

@ﬁﬂ “%’“%ﬁﬁéﬁﬂé’auﬁawAaiza
1 X x5 1481 % 158 = :
7@ BB 21 F
TR AR A o VTR T
2o A 7R o p e ArEJIERRS A B A Z EREEE



F %7378 %
(2)% * i B2 4= 5
wﬁ%ﬁa%%,&a S ST R I Ea
%i’ié’g‘g"—f%, gf%;\%lg ) %_
B E o HORTALE 2 F 2 8

4 |

A

2l

A

f’J’

2 41-2%. ~

5% v

-—\\
4y
A =k

F

N

"ﬁ BN W
frt. Q
f

N

~

* B O™

%ﬂ*ﬁ’%%@ﬁauﬁ%w SAEP

ZAEAIALE P2 AP R T R R BB 2 ATl E S

pa

)

l.,.‘

N

o

N

:i:‘Ji—JL I}IJ 2’7*\}:1@ o
PR R AL AL 7 p

A1-38F o7t % 2.

»:urj.s WA AR AT o PR P R A AN 2 R T
ﬁ,nbuﬁigg_&&lloﬁ E“]”ﬁii*
ih%ﬁzwi%2m5> AR S

= OOOE000004 5L - i

2

:r v
’/fg\if:"’ E]]—P—Jj’ Lﬁ:fﬁ"—?;-'fv’\}gy% ,F; }l%.(/-l» j)i';{:/
T

L2 fEfle” iﬁ&%wﬁﬁ
) F5 B Ak ¢ ”Lr»a‘F%

Wim > R4 % 30x %7608 ~ % 16T fat ok R ¥ ohjt
THPREFELERT I RELIRLEF ALy
BT Iy

5 RA R EFT6HE ~ B T6TiE %wafw.&i;a%w;
EERE ] LR DG RA LR LS
RS S ARG R R T T
W oo

z~$ﬁiﬁé$mf’5éﬂ%f§£W?“¢’“*Him
o pERLEE 2 2 P I A E- R B AP -
AONRTWOR K f M2 Ry 0 AEFFRIZE FTI0E
o 5 3, 3| 113 = 6 3 21 p
RE¥EFI R 2 F X Lp
IV ﬁ@ﬁ—;‘(j\f"t‘# °
hodt A B 2o At A EE 20 Poe AR L3RR 0 F

iﬁéﬁﬁﬁigﬁ’@—ﬁﬁ@jﬁgﬁﬂﬁo



24

113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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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48號
原      告  瑩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明德  
訴訟代理人  蔡坤旺律師
            黃書妤律師
被      告  羅進榮  
            何玉祥  
追加  被告  江何秀絨
被      告  何樹林  
            何永良  
            何永全  
            何樹森  
            陳何來有
兼  上六人
訴訟代理人  何文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何玉祥、江何秀絨、何樹林、何永良、何永全、何樹森、陳何來有、何文瑞不得通行使用原告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何玉祥、江何秀絨、何樹林、何永良、何永全、何樹森、陳何來有、何文瑞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觀諸上開規定內容，並無附加應以本訴合法為前提之要件，況從上開規定之立法本旨，原係為節省當事人另為訴訟之時間與勞費，並防止裁判抵觸，是以應從寬解釋，換言之，訴之變更、追加不必以本訴合法為前提，而當事人以此補正本訴合法性，亦無不可。經查，起訴狀原列被告何進春已於民國78年11月30日死亡，有何進春之除戶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99頁），原告起訴時將起訴前已死亡之何進春列為被告，嗣於112年8月16日以民事陳報狀撤回對於何進春之起訴（見本院卷第197頁），揆諸前開意旨，自生撤回效力；另本件原告於113年3月18日以民事陳報狀撤回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部分之起訴（見本院卷第377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亦於113年3月25日之言詞辯論時明確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382頁），原告就該部分之訴，已生訴之撤回之效力，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之訴訟亦因撤回起訴而消滅。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113年4月9日具狀追加被告江何秀絨（見本院卷第395頁），與原告起訴主張排除侵害之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且不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進行，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羅進榮、何玉祥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為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陳何來有、被告何樹森、被告何樹林、被告羅進榮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0號建物（下稱41-2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被告何永良、被告何玉祥、被告何永全、被告何文瑞則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0號（下稱41-3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被告江何秀絨則為41-3號建物之使用人之一，而前開建物皆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之西區麻園頭段74-6、74-12地號（下稱國產署土地）之土地上，因被告建物占用國產署土地，致阻擋被告原可對外通行之道路，被告則轉而逕自通行系爭土地如附圖之C2部分（下稱系爭通道），侵害原告土地之所有權，爰依民法第765條、第767條請求排除被告對於原告所有權之侵害，並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被告不得通行使用原告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二、羅進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或言詞為任何聲明或陳述；其餘被告則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㈠何樹森辯以：伊之曾祖父在日據時期明治年間即在41-2號建物之址成家立業，而系爭通道係伊自小日常生活必需通行使用之巷道，且亦無其他巷道可以替代等語。
　㈡陳何來有、何永良、何玉祥、何永全、何文瑞、何樹林、江何秀絨則以：系爭通道為臺中市西區中興街285巷13弄之一部分，本即作為供通行使用之巷道，被告以通行之方式使用該通道，自無妨害原告所有權之情，原告亦應舉證其所有權有何遭受妨害之虞。又系爭通道之現況為鋪設水泥，為附近居民及機車出入之孔道，做為巷道供不特定人自由使用已有8、90年之久，而為既成巷道，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則原告之所有權行使應受限制。且原告於85年12月27日買賣取得系爭土地時，即已明知系爭通道當時為供通行之用，迄今時隔27年之久始主張禁止通行，亦未能說明對於個人有何利益存在，其主張當有專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之情，而違反權利濫用禁止之規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陳何來有、何樹森、何樹林、羅進榮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0號建物（下稱41-2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何永良、何玉祥、何永全、何文瑞則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0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且江何秀絨、何文瑞、何玉祥分別使用同為門牌號碼41-3號之相鄰建物，何樹森、何樹林及陳何來有則分別使用同為門牌號碼41-2號之相鄰建物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土地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41-2號建物及41-3號建物門牌現場照片、國土測繪圖示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至第27頁），並有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於112年5月8日以中市稅民分字第1124808562號函覆41-2號建物及41-3號建物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61至第71頁），且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屬實，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79頁），被告復未為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固主張羅進榮為41-2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故請求羅進榮禁止通行系爭土地，並有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70頁）。然依上揭房屋稅稅籍證明書，該建物應為一土竹造、面積達21.2平方公尺之房屋，然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勘驗結果略以：「現場並無納稅義務人羅進榮房屋稅籍證明書所示之房屋」，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9至第339頁），從而，羅進榮既未有房屋坐落於系爭通道旁，原告亦未提出羅進榮確有通行系爭土地之證據，自難認羅進榮有何逕自通行系爭土地，致妨害原告土地所有權之情，原告請求羅進榮之部分，自屬無據。
　㈢原告主張除羅進榮以外被告逕自通行系爭土地，侵害原告土地之所有權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即為：㈠系爭土地遭羅進榮以外被告通行部分是否成立公用地役關係？㈡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是否構成民法第148條的1項之權利濫用？茲分述如下：
　⒈系爭土地遭羅進榮以外被告通行部分並不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⑴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次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亦謂：「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55號解釋、行政法院45年判字第8號及61年判字第435號判例）。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被告抗辯系爭通道成立公共地役關係，原告無權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等語。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證明系爭通道符合前開大法官會議第400號解釋以「供不特定之公眾使用」、「土地所有權人於使用之初並無阻止」以及「年代久遠未曾中斷」等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⑵何樹森固稱：伊之曾祖父在日據時期明治年間即在41-2號建物之址成家立業，伊在41-2號建物成長超過一甲子，門前這條巷道是伊每天日常生活必需通行使用之巷道云云，並提出家屋所有權無償贈與契約書、61年臺中市西區忠明老人會成立大會合影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3至119頁）。然上開證據縱然屬實，亦僅可證明41-2號建物所在之處有人所使用，然當時是否通行系爭通道或有他處可通行，均無從得知，更無法證明尚有其他不特定人通行系爭通道，自不能依此認定系爭通道係屬供不特定人通行之既成道路。且依現況觀之，系爭通道並非兩向通行之道路，僅係單向對外通行之巷道，周遭復僅有41-2號建物及41-3號建物相鄰，此有系爭通道現場照片圖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55頁至第259頁、第281至第339頁），自難認除鄰地建物使用人外，有何不特定公眾有亦利用系爭通道通行之情事。
　⑶陳何來有、何永良、何玉祥、何永全、何文瑞另稱：系爭土地為臺中市西區中興街285巷13弄之一部分，本即作為供通行使用之巷道，現況為鋪設水泥，為附近居民及機車出入之孔道，做為巷道供不特定人自由使用已有8、90年之久，而為既成巷道，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云云。然陳何來有等5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復無證據可資證明系爭土地是中興街285巷13弄之部分。且一般政府編定之巷弄均由政府保養維護，而系爭通道現況為鋪設水泥，與政府養護之道路多鋪設柏油不同，被告何玉祥於本院審理中亦陳稱：系爭土地上之道路未經政府保養維護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一第382頁），更難認定系爭通道為臺中市西區中興街285巷13弄之一部分，故被告即未能就系爭土地係屬供公眾通行所必要乙事為證明，自難認系爭通道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⑷又比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提之99年1月8日與111年2月14日之國有土地勘查成果表，系爭土地於99年時尚未經使用為道路，而於111年2月14日之勘查成果則顯示系爭土地就C2部分成為道路，此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有土地勘查表使用現況略圖110BBEB00530號、099B00122號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15頁、第227頁），足見99年時系爭通道並非作為道路使用，自難認系爭通道作為道路使用有何年代久遠未曾中斷之情。
　⑸從而，被告既未能舉證證明系爭通道已符合既成道路之要件，系爭土地遭羅進榮以外被告通行部分自不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⒉原告請求被告禁止通行系爭土地並無權利濫用：
　⑴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民事判決先例參照。
　⑵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係基於行使其所有權之權能，雖影響被告通行系爭土地之權利，然依前述系爭通道既非屬既成巷道，原告之請求自無妨礙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之權益，對於國家社會公益之影響即非甚鉅。又被告之41-2號、41-3號建物所占用之土地係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既非由被告所有，自難認有何正當通行鄰地之權利可資主張，且比較99年及110年之國有土地勘查使用現況略圖（見本院卷第215至第227頁），被告原可以作為道路使用之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通行，然因被告之建物蓋設致其無從通行，自不可因此歸責於原告，反致原告無從行使法律上正當之權利。因此，本件原告起訴並無何自己所得利益極少，籍國家社會所受損失甚大之情，原告起訴自非權利濫用。
　㈣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5條、第767條請求排除除羅進榮外被告對於原告所有權之侵害，並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765條、第767條請求排除除羅進榮外被告對於原告所有權之侵害，並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祐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48號

原      告  瑩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明德  

訴訟代理人  蔡坤旺律師

            黃書妤律師

被      告  羅進榮  

            何玉祥  

追加  被告  江何秀絨

被      告  何樹林  

            何永良  

            何永全  

            何樹森  

            陳何來有

兼  上六人

訴訟代理人  何文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何玉祥、江何秀絨、何樹林、何永良、何永全、何樹森、陳

何來有、何文瑞不得通行使用原告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

土地。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何玉祥、江何秀絨、何樹林、何永良、何永全、

何樹森、陳何來有、何文瑞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

    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

    ，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

    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

    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觀諸上開規定內容，並無附加應

    以本訴合法為前提之要件，況從上開規定之立法本旨，原係

    為節省當事人另為訴訟之時間與勞費，並防止裁判抵觸，是

    以應從寬解釋，換言之，訴之變更、追加不必以本訴合法為

    前提，而當事人以此補正本訴合法性，亦無不可。經查，起

    訴狀原列被告何進春已於民國78年11月30日死亡，有何進春

    之除戶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99頁），原告起訴時將

    起訴前已死亡之何進春列為被告，嗣於112年8月16日以民事

    陳報狀撤回對於何進春之起訴（見本院卷第197頁），揆諸

    前開意旨，自生撤回效力；另本件原告於113年3月18日以民

    事陳報狀撤回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部分之起訴（見本院卷

    第377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亦於113年3月25日之言詞辯

    論時明確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382頁），原告就該部

    分之訴，已生訴之撤回之效力，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之訴訟亦

    因撤回起訴而消滅。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113年4月9日具狀追加被告江何秀

    絨（見本院卷第395頁），與原告起訴主張排除侵害之請求

    基礎事實同一，且不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進行，核與前開

    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羅進榮、何玉祥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為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之所有權人，被告陳何來有、被告何樹森、被告何樹林

    、被告羅進榮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0號建物（

    下稱41-2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被告何永良、被告何玉祥

    、被告何永全、被告何文瑞則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

    段0000號（下稱41-3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被告江何秀絨

    則為41-3號建物之使用人之一，而前開建物皆在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所有之西區麻園頭段74-6、74-12地號（下稱國產署

    土地）之土地上，因被告建物占用國產署土地，致阻擋被告

    原可對外通行之道路，被告則轉而逕自通行系爭土地如附圖

    之C2部分（下稱系爭通道），侵害原告土地之所有權，爰依

    民法第765條、第767條請求排除被告對於原告所有權之侵害

    ，並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被告不得通

    行使用原告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二、羅進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或言詞為任何聲

    明或陳述；其餘被告則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均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㈠何樹森辯以：伊之曾祖父在日據時期明治年間即在41-2號建

    物之址成家立業，而系爭通道係伊自小日常生活必需通行使

    用之巷道，且亦無其他巷道可以替代等語。

　㈡陳何來有、何永良、何玉祥、何永全、何文瑞、何樹林、江

    何秀絨則以：系爭通道為臺中市西區中興街285巷13弄之一

    部分，本即作為供通行使用之巷道，被告以通行之方式使用

    該通道，自無妨害原告所有權之情，原告亦應舉證其所有權

    有何遭受妨害之虞。又系爭通道之現況為鋪設水泥，為附近

    居民及機車出入之孔道，做為巷道供不特定人自由使用已有

    8、90年之久，而為既成巷道，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則原告

    之所有權行使應受限制。且原告於85年12月27日買賣取得系

    爭土地時，即已明知系爭通道當時為供通行之用，迄今時隔

    27年之久始主張禁止通行，亦未能說明對於個人有何利益存

    在，其主張當有專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之情，而違反權利

    濫用禁止之規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陳何來有、何樹森、何

    樹林、羅進榮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0號建物（

    下稱41-2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何永良、何玉祥、何永全

    、何文瑞則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0號建物之納

    稅義務人，且江何秀絨、何文瑞、何玉祥分別使用同為門牌

    號碼41-3號之相鄰建物，何樹森、何樹林及陳何來有則分別

    使用同為門牌號碼41-2號之相鄰建物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

    土地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41-2號建物及41-3號建物

    門牌現場照片、國土測繪圖示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至第27

    頁），並有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於112年5月8日以中市稅

    民分字第1124808562號函覆41-2號建物及41-3號建物房屋稅

    籍證明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61至第71頁），且經本院

    至現場履勘屬實，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79

    頁），被告復未為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固主張羅進榮為41-2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故請求羅進

    榮禁止通行系爭土地，並有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

    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70頁）。然依上揭房屋稅稅籍證

    明書，該建物應為一土竹造、面積達21.2平方公尺之房屋，

    然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勘驗結果略以：「現場並無納稅義務

    人羅進榮房屋稅籍證明書所示之房屋」，此有本院勘驗筆錄

    及現場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9至第339頁），從而

    ，羅進榮既未有房屋坐落於系爭通道旁，原告亦未提出羅進

    榮確有通行系爭土地之證據，自難認羅進榮有何逕自通行系

    爭土地，致妨害原告土地所有權之情，原告請求羅進榮之部

    分，自屬無據。

　㈢原告主張除羅進榮以外被告逕自通行系爭土地，侵害原告土

    地之所有權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

    應審究者即為：㈠系爭土地遭羅進榮以外被告通行部分是否

    成立公用地役關係？㈡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是否構成民法第1

    48條的1項之權利濫用？茲分述如下：

　⒈系爭土地遭羅進榮以外被告通行部分並不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

　⑴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次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

    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亦謂：「公用

    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與民

    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參照司法院

    釋字第255號解釋、行政法院45年判字第8號及61年判字第43

    5號判例）。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

    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

    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

    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

    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

    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被

    告抗辯系爭通道成立公共地役關係，原告無權請求禁止被告

    通行等語。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證明系爭通道符合前

    開大法官會議第400號解釋以「供不特定之公眾使用」、「

    土地所有權人於使用之初並無阻止」以及「年代久遠未曾中

    斷」等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⑵何樹森固稱：伊之曾祖父在日據時期明治年間即在41-2號建

    物之址成家立業，伊在41-2號建物成長超過一甲子，門前這

    條巷道是伊每天日常生活必需通行使用之巷道云云，並提出

    家屋所有權無償贈與契約書、61年臺中市西區忠明老人會成

    立大會合影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3至119頁）。然上開

    證據縱然屬實，亦僅可證明41-2號建物所在之處有人所使用

    ，然當時是否通行系爭通道或有他處可通行，均無從得知，

    更無法證明尚有其他不特定人通行系爭通道，自不能依此認

    定系爭通道係屬供不特定人通行之既成道路。且依現況觀之

    ，系爭通道並非兩向通行之道路，僅係單向對外通行之巷道

    ，周遭復僅有41-2號建物及41-3號建物相鄰，此有系爭通道

    現場照片圖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55頁至第259頁、第28

    1至第339頁），自難認除鄰地建物使用人外，有何不特定公

    眾有亦利用系爭通道通行之情事。

　⑶陳何來有、何永良、何玉祥、何永全、何文瑞另稱：系爭土

    地為臺中市西區中興街285巷13弄之一部分，本即作為供通

    行使用之巷道，現況為鋪設水泥，為附近居民及機車出入之

    孔道，做為巷道供不特定人自由使用已有8、90年之久，而

    為既成巷道，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云云。然陳何來有等5人並

    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復無證據可資證明系爭土地是中

    興街285巷13弄之部分。且一般政府編定之巷弄均由政府保

    養維護，而系爭通道現況為鋪設水泥，與政府養護之道路多

    鋪設柏油不同，被告何玉祥於本院審理中亦陳稱：系爭土地

    上之道路未經政府保養維護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一第382頁

    ），更難認定系爭通道為臺中市西區中興街285巷13弄之一

    部分，故被告即未能就系爭土地係屬供公眾通行所必要乙事

    為證明，自難認系爭通道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⑷又比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提之99年1月8日與111年2月14日

    之國有土地勘查成果表，系爭土地於99年時尚未經使用為道

    路，而於111年2月14日之勘查成果則顯示系爭土地就C2部分

    成為道路，此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有土地勘查表使用現況

    略圖110BBEB00530號、099B00122號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

    第215頁、第227頁），足見99年時系爭通道並非作為道路使

    用，自難認系爭通道作為道路使用有何年代久遠未曾中斷之

    情。

　⑸從而，被告既未能舉證證明系爭通道已符合既成道路之要件

    ，系爭土地遭羅進榮以外被告通行部分自不成立公用地役關

    係。

　⒉原告請求被告禁止通行系爭土地並無權利濫用：

　⑴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

    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

    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

    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

    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

    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台上

    字第737號民事判決先例參照。

　⑵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係基於行使其

    所有權之權能，雖影響被告通行系爭土地之權利，然依前述

    系爭通道既非屬既成巷道，原告之請求自無妨礙不特定多數

    人通行之權益，對於國家社會公益之影響即非甚鉅。又被告

    之41-2號、41-3號建物所占用之土地係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所有，既非由被告所有，自難認有何正當通行鄰地之權利可

    資主張，且比較99年及110年之國有土地勘查使用現況略圖

    （見本院卷第215至第227頁），被告原可以作為道路使用之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通行，然因被告之建物蓋設

    致其無從通行，自不可因此歸責於原告，反致原告無從行使

    法律上正當之權利。因此，本件原告起訴並無何自己所得利

    益極少，籍國家社會所受損失甚大之情，原告起訴自非權利

    濫用。

　㈣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5條、第767條請求排除除羅進榮外被

    告對於原告所有權之侵害，並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

    自屬有據。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765條、第767條請求排除除羅進榮外被

    告對於原告所有權之侵害，並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祐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48號

原      告  瑩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明德  

訴訟代理人  蔡坤旺律師

            黃書妤律師

被      告  羅進榮  

            何玉祥  

追加  被告  江何秀絨

被      告  何樹林  

            何永良  

            何永全  

            何樹森  

            陳何來有

兼  上六人

訴訟代理人  何文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何玉祥、江何秀絨、何樹林、何永良、何永全、何樹森、陳何來有、何文瑞不得通行使用原告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何玉祥、江何秀絨、何樹林、何永良、何永全、何樹森、陳何來有、何文瑞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觀諸上開規定內容，並無附加應以本訴合法為前提之要件，況從上開規定之立法本旨，原係為節省當事人另為訴訟之時間與勞費，並防止裁判抵觸，是以應從寬解釋，換言之，訴之變更、追加不必以本訴合法為前提，而當事人以此補正本訴合法性，亦無不可。經查，起訴狀原列被告何進春已於民國78年11月30日死亡，有何進春之除戶謄本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99頁），原告起訴時將起訴前已死亡之何進春列為被告，嗣於112年8月16日以民事陳報狀撤回對於何進春之起訴（見本院卷第197頁），揆諸前開意旨，自生撤回效力；另本件原告於113年3月18日以民事陳報狀撤回被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部分之起訴（見本院卷第377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亦於113年3月25日之言詞辯論時明確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382頁），原告就該部分之訴，已生訴之撤回之效力，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之訴訟亦因撤回起訴而消滅。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113年4月9日具狀追加被告江何秀絨（見本院卷第395頁），與原告起訴主張排除侵害之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且不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進行，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羅進榮、何玉祥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為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陳何來有、被告何樹森、被告何樹林、被告羅進榮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0號建物（下稱41-2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被告何永良、被告何玉祥、被告何永全、被告何文瑞則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0號（下稱41-3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被告江何秀絨則為41-3號建物之使用人之一，而前開建物皆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之西區麻園頭段74-6、74-12地號（下稱國產署土地）之土地上，因被告建物占用國產署土地，致阻擋被告原可對外通行之道路，被告則轉而逕自通行系爭土地如附圖之C2部分（下稱系爭通道），侵害原告土地之所有權，爰依民法第765條、第767條請求排除被告對於原告所有權之侵害，並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被告不得通行使用原告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二、羅進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或言詞為任何聲明或陳述；其餘被告則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㈠何樹森辯以：伊之曾祖父在日據時期明治年間即在41-2號建物之址成家立業，而系爭通道係伊自小日常生活必需通行使用之巷道，且亦無其他巷道可以替代等語。

　㈡陳何來有、何永良、何玉祥、何永全、何文瑞、何樹林、江何秀絨則以：系爭通道為臺中市西區中興街285巷13弄之一部分，本即作為供通行使用之巷道，被告以通行之方式使用該通道，自無妨害原告所有權之情，原告亦應舉證其所有權有何遭受妨害之虞。又系爭通道之現況為鋪設水泥，為附近居民及機車出入之孔道，做為巷道供不特定人自由使用已有8、90年之久，而為既成巷道，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則原告之所有權行使應受限制。且原告於85年12月27日買賣取得系爭土地時，即已明知系爭通道當時為供通行之用，迄今時隔27年之久始主張禁止通行，亦未能說明對於個人有何利益存在，其主張當有專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之情，而違反權利濫用禁止之規定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陳何來有、何樹森、何樹林、羅進榮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0號建物（下稱41-2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何永良、何玉祥、何永全、何文瑞則為門牌號碼臺中市○區○村路0段0000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且江何秀絨、何文瑞、何玉祥分別使用同為門牌號碼41-3號之相鄰建物，何樹森、何樹林及陳何來有則分別使用同為門牌號碼41-2號之相鄰建物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土地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41-2號建物及41-3號建物門牌現場照片、國土測繪圖示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至第27頁），並有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於112年5月8日以中市稅民分字第1124808562號函覆41-2號建物及41-3號建物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61至第71頁），且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屬實，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79頁），被告復未為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固主張羅進榮為41-2號建物之納稅義務人，故請求羅進榮禁止通行系爭土地，並有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70頁）。然依上揭房屋稅稅籍證明書，該建物應為一土竹造、面積達21.2平方公尺之房屋，然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勘驗結果略以：「現場並無納稅義務人羅進榮房屋稅籍證明書所示之房屋」，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9至第339頁），從而，羅進榮既未有房屋坐落於系爭通道旁，原告亦未提出羅進榮確有通行系爭土地之證據，自難認羅進榮有何逕自通行系爭土地，致妨害原告土地所有權之情，原告請求羅進榮之部分，自屬無據。

　㈢原告主張除羅進榮以外被告逕自通行系爭土地，侵害原告土地之所有權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即為：㈠系爭土地遭羅進榮以外被告通行部分是否成立公用地役關係？㈡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是否構成民法第148條的1項之權利濫用？茲分述如下：

　⒈系爭土地遭羅進榮以外被告通行部分並不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⑴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次按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亦謂：「公用地役關係乃私有土地而具有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與民法上地役權之概念有間，久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255號解釋、行政法院45年判字第8號及61年判字第435號判例）。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被告抗辯系爭通道成立公共地役關係，原告無權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等語。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被告證明系爭通道符合前開大法官會議第400號解釋以「供不特定之公眾使用」、「土地所有權人於使用之初並無阻止」以及「年代久遠未曾中斷」等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⑵何樹森固稱：伊之曾祖父在日據時期明治年間即在41-2號建物之址成家立業，伊在41-2號建物成長超過一甲子，門前這條巷道是伊每天日常生活必需通行使用之巷道云云，並提出家屋所有權無償贈與契約書、61年臺中市西區忠明老人會成立大會合影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3至119頁）。然上開證據縱然屬實，亦僅可證明41-2號建物所在之處有人所使用，然當時是否通行系爭通道或有他處可通行，均無從得知，更無法證明尚有其他不特定人通行系爭通道，自不能依此認定系爭通道係屬供不特定人通行之既成道路。且依現況觀之，系爭通道並非兩向通行之道路，僅係單向對外通行之巷道，周遭復僅有41-2號建物及41-3號建物相鄰，此有系爭通道現場照片圖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55頁至第259頁、第281至第339頁），自難認除鄰地建物使用人外，有何不特定公眾有亦利用系爭通道通行之情事。

　⑶陳何來有、何永良、何玉祥、何永全、何文瑞另稱：系爭土地為臺中市西區中興街285巷13弄之一部分，本即作為供通行使用之巷道，現況為鋪設水泥，為附近居民及機車出入之孔道，做為巷道供不特定人自由使用已有8、90年之久，而為既成巷道，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云云。然陳何來有等5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復無證據可資證明系爭土地是中興街285巷13弄之部分。且一般政府編定之巷弄均由政府保養維護，而系爭通道現況為鋪設水泥，與政府養護之道路多鋪設柏油不同，被告何玉祥於本院審理中亦陳稱：系爭土地上之道路未經政府保養維護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一第382頁），更難認定系爭通道為臺中市西區中興街285巷13弄之一部分，故被告即未能就系爭土地係屬供公眾通行所必要乙事為證明，自難認系爭通道存在公用地役關係。

　⑷又比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提之99年1月8日與111年2月14日之國有土地勘查成果表，系爭土地於99年時尚未經使用為道路，而於111年2月14日之勘查成果則顯示系爭土地就C2部分成為道路，此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有土地勘查表使用現況略圖110BBEB00530號、099B00122號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15頁、第227頁），足見99年時系爭通道並非作為道路使用，自難認系爭通道作為道路使用有何年代久遠未曾中斷之情。

　⑸從而，被告既未能舉證證明系爭通道已符合既成道路之要件，系爭土地遭羅進榮以外被告通行部分自不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⒉原告請求被告禁止通行系爭土地並無權利濫用：

　⑴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民事判決先例參照。

　⑵查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係基於行使其所有權之權能，雖影響被告通行系爭土地之權利，然依前述系爭通道既非屬既成巷道，原告之請求自無妨礙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之權益，對於國家社會公益之影響即非甚鉅。又被告之41-2號、41-3號建物所占用之土地係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既非由被告所有，自難認有何正當通行鄰地之權利可資主張，且比較99年及110年之國有土地勘查使用現況略圖（見本院卷第215至第227頁），被告原可以作為道路使用之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通行，然因被告之建物蓋設致其無從通行，自不可因此歸責於原告，反致原告無從行使法律上正當之權利。因此，本件原告起訴並無何自己所得利益極少，籍國家社會所受損失甚大之情，原告起訴自非權利濫用。

　㈣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5條、第767條請求排除除羅進榮外被告對於原告所有權之侵害，並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765條、第767條請求排除除羅進榮外被告對於原告所有權之侵害，並請求禁止被告通行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奕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祐誠





